
附件3

象山区林长办公室工作制度

第一条【目的依据】 根据象山区委、象山区人民政府印发的《象山区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为使林长办公室高效、有序、规范运转，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设置要求】 林长办公室设在象山区林业主管部门，办公室主任由象山区林业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由象山区林业主管部门分管林长制工作的领导担任。

第三条【人员配置】 林长办公室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原则上不少于3人。

第四条【部门职责】 林长办公室主要职责是：承担象山区层面林长制日常工作，落实、督办象山区林长、副林长布置和象山区林长会议确定的事项，组织、协调、监督、指导全区林长制工作。

第五条【发文权限】 林长办公室可向区委、人民政府、区级林长制工作机构、象山区林长制成员单位发文布置任务、安排工作。根据文件涉及事务的重要程度，分别由象山区林长、分管林业工作的副林长，林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签发。

第六条【召开会议】 因研讨、布置、协调工作需要，林长办公室可以召开象山区林长制成员单位会议或区林长制有关人员会议，重要的会议及议决事项应向象山区林长或副林长报告。有关单位应服从和执行会议决定。

第七条【工作要求】 林长办公室至少每半年向林长书面报告林长制工作情况1次，重要情况随时报告。

第八条【经费保障】 林长办公室工作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第九条【附则】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象山区林长办公室负责解释。2022年6月24日发布的《象山区林长办公室工作制度》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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